浈江区人社局联合开展未成年人保护
专项整治行动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禁止使用童工规定》、《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近日浈江区人社局联合韶关市公安局浈江分局、浈江区文旅体局和浈江区市场监管局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娱乐场所突击检查未成年人保护专项整治行动。通过联合执法、宣传教育、指导整改，促进用人单位担负起保护未成年人的社会责任，规范劳动用工，合法、有序经营。
[bookmark: _GoBack]此次专项检查以酒吧、KTV、网吧等场所为重点，重点检查在娱乐场所招用童工行为。检查现场，执法人员通过查看职工花名册、工资发放表、现场身份信息核查等方式，核查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使用童工、场所接纳未成年人等违法行为，并对场所经营负责人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禁止使用童工规定》、《未成年人特殊保护规定》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宣传，牢牢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网。截至目前，所检查的娱乐场所暂未发现有非法使用童工的现象。
根据《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六条　用人单位使用童工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处5000元罚款的标准给予处罚。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四条 用人单位非法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由此可见，雇佣童工是国家法律明令禁止的，是违法行为。
下一步，浈江区人社局将继续坚持把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作为日常巡查的重点内容，严厉打击非法使用童工、扣押未成年人证件等，侵害未成年人劳动权益的违法行为，督促企业规范用人单位劳动用工秩序，切实维护未成年劳动者合法权益。


